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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題：部分上市公司有損投資者權益的不當行為 

2016 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署

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答覆： 

 

問題： 

 

  本年九月，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布有關深圳與香港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的 8大業務規則，當中的港股通交易風險揭示書必備條款提及，部分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下稱「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業績差、股價低、市值

小，同時存在頻繁分拆合併股份、大比例低價供股或配股的行為，投資者

權益可能被大幅稀釋，投資者應關注可能產生的風險。這類股票經常被本

地和國內傳媒稱為「老千股」。此外，聯交所行政總裁於本年九月發表文

章表示，財務造假、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均是全球各大市場監管機構嚴

厲打擊的行為。香港的監管當局採取「假定絕大多數人都是遵紀守法的好

人」的做法，即「監管者盡量不干涉市場自由」，將着眼點放在「強制披

露責任，確保股東參與審批程序和加強事後違規檢控，通過懲罰震懾違

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五年，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公布「不尋常股價及成交量變動」

的次數，以及所涉上市公司的數目為何； 

 

（二）當局有否評估現時的市場監管、上市審批及失當行為調查機制能否

有效杜絕上市公司作出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如有評估，詳情和結果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有否就老千股及所涉上市公司的特徵進行調查或研究；如有，

結果為何；如否，原因為何；有否評估老千股的存在對香港作為主要金融

中心的聲譽及對投資者權益有何影響；如有，詳情和結果為何；如否，原

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過去五年，上市發行人就不尋常價格及成交量變動發布的公告數

目，以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數目載於附件。 

 

  這些公告通常是上市發行人在股價或成交量出現不尋常變動時，因應

香港聯合交易所（下稱「聯交所」）的要求所發布的。根據《上市規則》，

聯交所可向上市發行人作出查詢，並要求發行人發布公告以避免可能出現

虛假市場，例如由於洩露重大信息而可能導致虛假市場。 

 

（二）及（三）作為上市相關事宜及在其市場上市的發行人的前線監管機

構，聯交所透過發布及執行《上市規則》，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確保在聯交所上市的證券是在有秩序、信息靈通和公平的市場中進行買賣

的。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作為證券及期貨市場

的法定監管機構，則透過監督交易所及結算所、雙重存檔制度，以及其在

披露和其他失當行為等方面的調查和執法的法定權力，監管上市市場。 

 

  現時的監管機制行之有效。不過，監管機構最近注意到上市市場出現

以下一些令人關注的現象： 

 

（i）近期一些股票的市值無故急升，對某些主要股票指數造成影響，而

其中一些個案的市場規模令人關注； 

 

（ii）某些股票股價攀升的速度及幅度不尋常，尤其是當該等股票出現股

權集中的情況，而且有關公司的資產、業務及控制人信息均欠缺透明度；

及 

 

（iii）部分在創業板上市的新股股價極端波動，以及某些創業板股票的

股權高度集中及流通量低。 

 

  雖然以上提及的問題只影響少數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證監會近年已

針對與上市公司有關的問題，包括企業詐騙及不當行為、市場操縱和相關

的中介人失當行為等，加強執法力度。過去五年，證監會就企業管治或披

露問題、內幕交易及市場操縱進行查訊的數目上升了超過一倍，而正式展

開的研訊程序的數目則增加了超過百分之五十。證監會的不同部門亦一直

聯手，探討重點關注範疇及以最有效的監管方法來處理有關問題。 

 



  此外，鑑於在內地經營業務的香港上市公司為數不少，我們與內地監

管機構（尤其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緊密協作關係，越見重要。

證監會一直積極憑藉與內地監管機構長久以來的合作關係，提升其執法工

作的成效。 

 

  單靠執法並不足夠，因為執法行動往往是在投資者蒙受損失後才採取

的。有效的把關工作和定期檢討上市公司的規管及與其有往來的中介人的

監管，亦同樣重要。聯交所已收緊對上市的監管及發出一系列指引信，包

括在反收購交易、現金資產公司、發行紅股、具「空殼」公司特性的公司

是否適合上市等範疇提供指引。另外，證監會正與聯交所合作，對各項上

市政策作全盤檢討，包括全面審視創業板、借殼上市、「空殼」公司及長

時間停牌的情況。 

 

  隨着市場日趨複雜和多元化，證監會與聯交所會致力確保上市監管能

夠與時並進，從而能夠以更迅速有效的方式解決不同的市場問題。 

 

 

完 


